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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县 344 国道苏陕工业园区段、物流园区段

绿化改造提升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为推动我县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，提高财政资源配置

效率，根据陇县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21 年财政投资重点项

目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陇财办发〔2021〕42 号）要求，

2022 年 4 月 6 日至 15 日，我局组织对 2021 年度陇县 344 国

道苏陕工业园区段、物流园区段绿化改造提升项目进行了绩

效评价，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陇县 344 国道苏陕工业园区段、物流园区段是高速路引

线向南的出口和各类新建的园区所在地，全长 1.3 公里，道

路两侧原绿化带面积 58 亩，为砂石地段，土质差，栽植的

绿化树木长势差，成活率低，绿化效果不佳，与周边的园区

风貌反差大。为了绿化和园区新貌相匹配，改善招商引资环

境，陇县人民政府决定对改区段进行绿化改造提升。经县林

业局申请，经县发改局研究，批复了改项目立项报告，在﹝宝

鸡政务服务﹞平台进行了立项受理。

项目主要内容为：区段栽植苗木12000株，移植苗木1629

株，铺设草皮 4.8 万平方米，土方回填 5 万立方米；修建人

行步道 2.1 公里，水渠维修加盖，新建检查井、沉淀池及灌

溉设施，线缆地埋等工程。该项目 2021 年 3 月份开始实施，

截止 4 月底按照工程实施方案全面完成了计划任务。

陇县林业局申请项目预算资金 670 万元，经县财政局审

核批复，下达绿化改造提升资金 600 万元。项目完工后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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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 344 国道苏陕工业园区段、物流园区段共使用资金

586.19 万元，结余 13.81 万元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情况

1. 绩效总目标

通过对 344国道苏陕工业园区及物流园区段绿化改造提

升，治理和美化园区段周边环境，改善我县招商引资环境，

提升县域城市品位；修建人行步道，实施人车分离，消除安

全隐患。

2.绩效指标

（1）产出指标。数量方面，栽植苗木 12000 株，铺设

草皮 4.8 万平方米，土方回填 5 万立方米；修建人行步道 2.1

公里；修建灌溉设施、水渠加盖，新建检查井、线缆地埋等

工程。质量方面，苗木栽植、人行步道建设均、土方质量符

合工程要求和建设标准。时效方面，项目于 2021 年 4 月底

前建设完成投入使用。成本指方面，该项目节约财政资金

13.81 万元。

（2）效益指标。社会效益方面，通过绿化改造提升，

治理和美化园区段周边环境，改善招商引资环境，消除安全

隐患。经济效益方面，工程建设增加农民工收入 90 万元。

生态效益方面，改善周围人居环境，实现生态建设目标。

（3）满意度指标。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产品的需求，

群众满意度达到 95%以上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(一) 绩效评价目的

通过开展绩效评价，一是掌握 344 国道苏陕工业园区段

及物流园区段绿化改造提升项目实施情况及建设过程中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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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的问题；二是全面评价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为完善相关政

策和提高资金安排的有效性、导向性提供参考。

(二) 绩效评价原则

坚持“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综合考评”的原则，把年

度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相结合，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，

决策、管理部门评价与社会公众评议相结合，较全面准确地

反映财政资金实施效果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依据

陇县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21 年财政投资重点项目绩效

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陇财办发〔2021〕42 号）；

1.陕西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

施意见》（陕发[2019]3 号）

2.《宝鸡市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》(宝

字(2019)78 号)；

3.《陕西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陕财办

绩〔2020〕9 号)；

4.《陇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》（陇财办

〔2020〕33 号）；

（四）绩效评价方法

结合绩效评价指标，通过现场查看、询问查证等综合评

价的方法开展工作。具体为：按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责任分工，

汇报了解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基本情况；依据相关文件资料，

结合现场实地查看，核查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情况的真实性、

合规性；经评价分析评定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目标，参照评价

指标和评价标准，由县财政局相关股室及项目实施单位、协

作单位人员座谈评议形成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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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绩效评价指标及标准

344 国道苏陕工业园区段及物流园区段绿化改造提升项

目绩效评价工作，设定了“决策、管理、绩效”3 个一级指

标，含 8 个二级指标和 16 个三级指标，总分值 100 分（详

见附件）。

（六）绩效评价工作程序

1.前期准备

结合项目立项批复、实施方案及资金预算文件，制定绩

效评价工作方案，在与县财政局相关业务股室，县林业局、

住建局等部门沟通的基础上设置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。针对

项目特点，制定工作底稿，准确反映实地调研、核查过程中

发现的问题。

2.组织实施

实地查看评价项目。评价业务人员对项目整体情况、预

算执行率、各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核实并座谈分析评价，

最终根据评价情况形成绩效评价结论。

（七）分析评价

评价业务人员与县林业局、住建局、交通局业务人员进

行座谈并核查相关资料，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。在核查资

料、分析汇总的基础上，撰写工作底稿、拟定绩效评价表，

交由县林业局盖章确认。根据工作底稿、绩效评价表及相关

资料，对评价内容进行汇总，形成项目绩效评价报告。

三、综合评价结论

(一)项目建设总体情况。该项目自实施以来，通过栽植

苗木、修建人行步道、修建灌溉设施、改造通信设施等，达

到了两个区段绿化改造提升的总体目标。



- 5 -

（二）预算执行情况。县财政下达项目资金 600 万元，

资金到位率 100%；截至评价日，县财政补助资金用于支付项

目建设款项 586.19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100%，节约资金 13.81

万元。

（三）评价结论。项目整体执行情况较好。根据项目绩

效评价指标及标准，综合得分 91 分，绩效评价等级为“优

秀”。

其中，一级绩效指标综合评价得分值为：“项目决策”

指标分值 20 分、评价得分 17 分，“项目管理”指标分值 25

分、评价得分 25 分；“项目绩效”指标分值 55 分、评价得

分 49 分。主要扣分原因如下：

项目决策方面，因项目目标不够细化，扣 1 分；投资估

算不够准确，扣 2 分。项目绩效方面，产出质量指标分值 10

分，因项目整体设计标准一般，扣 2 分；经济效益指标不太

合理，扣 2 分；生态效益由于制度缺失受损，扣 2 分。

四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到位及执行情况分析

1.财政资金到位执行情况。县财政局以陇财办农

﹝2021﹞45 号、陇财办农﹝2021﹞81 号，拨付项目资金 600

万元，资金到位率 100%，到位及时。截止 2021 年 4 月底，

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586.19 万元，节约资金 13.81 万元，执

行率 100%。

2.财务管理情况。该项目资金管理采用报账制，严格执

行财务制度，账务处理及时，会计核算规范。按照专项资金

管理使用办法实行专款专用，其支付范围、支付标准、支付

进度、支付依据合法合规，没有发现违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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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指标。该项目实施以来，栽植苗木

12000 株，铺设草皮 4.8 万平方米，土方回填 5 万立方米；

修建人行步道 2.1 公里；修建灌溉设施、水渠加盖，新建检

查井、线缆地埋等工程。质量方面，苗木栽植、人行步道建

设均、土方质量符合工程要求和建设标准。时效方面，项目

安实施方案于 2021 年 4 月底前建设完成投入使用。成本指

方面，该项目节约财政资金 13.81 万元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社会效益方面，通过绿化改造提升，治理和美化园区段

周边环境，改善招商引资环境，消除安全隐患。经济效益方

面，优化了投资环境，项目建设增加农民工收入 90 万元。

生态效益方面，改善周围人居环境，实现生态建设目标。

3.满意度指标分析。该项目完工后，满足人民群众对生

态产品的需求，群众满意度达到 95%以上。

五、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相关建议

（一）存在问题

1.该项目建设完工后，由于现有管理制度不完善，加上

全民绿化意识不强，相关部门管理责任不明确，管理措施执

行不强，管护不到位，导致绿化景观部分受损。

2.该项目设计、建设过程中，在方案编制、工程设计及

管护方面标准有待提高。应高标准规划城市绿地、居住区绿

地及园区绿地，在园艺上作文章，在景观上下功夫。

（二）相关建议

1.应完善绿化工程完工、验收移交制度。仅靠林业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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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家无法管理重点区域绿化及重点绿化工程。

2.应完善绿化绿地管护制度，加强管护力度，对毁绿、

占绿的事件及行为严肃查处。

附件：陇县 344 国道苏陕工业园区段、物流园区段绿化

改造提升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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